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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自我評鑑架構

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

校自評執行委員

1.規劃、執行及管考全校各級自我評鑑相關

事宜。

2.每年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並視需要加開臨

時會議。

教
務
處

學
務
處

總
務
處

研
發
處

國
際
事
務
處

秘
書
室

會
計
室

人
事
室

圖
書
館

電
算
中
心

環
安
中
心

行政單位自評
(每年度2至4單位輪流辦理，各單位每五年辦理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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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自我評鑑報告書內容

壹壹 單位現況描述

貳貳 評鑑項目

參參
問題與困難
(待解決問題)

肆肆 改善策略

伍伍
希望學校支援之項目
(依需求度列舉三項)

績效管理績效管理

服務滿意度
調查及分析

前次評鑑及服務滿意
度調查結果之追蹤辦

理情形

發展規劃及
重點工作項
目執行績效

自訂評鑑項目 共同評鑑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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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項目(續1)

前
次
評
鑑
及
服
務
滿
意
度
調
查

前
次
評
鑑
及
服
務
滿
意
度
調
查

結
果
之
追
蹤
辦
理
情
形

結
果
之
追
蹤
辦
理
情
形

★前次評鑑之定義

- 100年校務評鑑

- 各單位於受評年度前所接受之各項專
案評鑑

★服務滿意度調查之定義

- 98、99年研發處統一辦理之服務滿意
度調查

- 各單位自辦之服務滿意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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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項目(續2)

單
位
發
展
規
劃
重
點
工
作
項
目

單
位
發
展
規
劃
重
點
工
作
項
目

執
行
績
效

執
行
績
效

指標內容

★單位特色及工作理念

★依據學校發展願景及總體目標，所
規劃中程發展計畫之情形

★依據學校發展願景及總體目標，
訂定單位年度工作計畫及相關追
蹤、管考配套措施

★其他(各單位可視需要另提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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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項目(續3)

共
同
評
鑑
項
目

共
同
評
鑑
項
目

指標內容

★公務環境

★人員素質

★行政管理

★業務電腦化

★公文時效與控管機制

★工作簡化及業務創新

★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行成效

★持續改善與品質保證機制

★公共關係與形象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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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項目(續4)

單
位
自
訂
評
鑑
項
目
指
標

單
位
自
訂
評
鑑
項
目
指
標

★各單位依據業務屬性，自訂自我評鑑指標

★指標內容需明確且符合單位設立之規劃與發展

★以研發處企劃組初步規劃方向為例

1.明確開發流程

2.建立發展推動專責委員會，並完成法制作業

3.建立開發時程甘特圖並落實管考

指標

內容

(二)健全、落實桃科園區之籌設及發展推動項目

1.推動行政單位自我評鑑

2.規劃系所自我評鑑機制

3.健全各級自我評鑑之追蹤管考機制

(一)落實組織評鑑制度

指標

內容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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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項目(續5)

服
務
滿
意
度
調
查

服
務
滿
意
度
調
查

★由各年度之受評單位自辦

★受評單位可參考計畫書所附之問卷調
查範本，依據單位業務屬性酌修

★受評單位需於受評年度之12月前完
成問卷調查及問卷結果之統計分析

★問卷結果之各建議事項需由各單位逐
年列管改善進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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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格式說明

★評鑑資料涵蓋期間，自評鑑當年往前推算5年之年
度資料。(如100學年度受評之單位，資料涵蓋其間
為96年1月1日至100年12月31日)。

★自我評鑑報告書格式可自Wiki網站下載

★撰寫方式：

-內文格式14級標楷體，行距為「固定行高20pt」
-標號順序說明：壹→一、→(一)→1.→(1)→A.→a.。
-評鑑報告書頁數：45-60頁
-填寫有關數據資料時，請儘量使用圖表輔助說明，以利
閱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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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單位評鑑流程

外部評鑑階段

前置作業階段

研發處透過會
議確認下列事
項：
自評指標、報
告書格式、及
各年度受評行
政單位

自我評鑑階段

由受評單位下轄
之各組、中心依
自評指標辦理自
評，嗣後由一級
行政單位彙整進
行整體之自評

受評單位提出外部
評鑑委員名單4至6
人，簽請校長核准
後，進行實地訪評
邀約。並於訪評前
一個月，寄送委員
書面審閱。

後續追蹤階段

1.受評單位於實地評鑑
後進行評鑑總檢討，
並將評鑑結果及相關
改善機制送校自評執
行委員會。

2.改善事項無法於期程
內完成改善者，需逐
年提報執行成果至校
級自評執行委員會進
行追蹤考核，直至解
除列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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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單位評鑑進度規劃

100年 101年 持續辦理

8-12月

受評單位
撰擬自評
報告書。
自行辦理
服務滿意
度調查，
並於12月
前完成統
計分析。

1月

各受評單
位完成自
評報告書
(報告書
需於實地
訪評前一
個月送訪
評委員審
閱)。

簽請校長
同意外部
評鑑委員
名單後，
由各受評
單位進行
邀約辦理
實地評
鑑。

2月

受評單位
於4/10前
完成實地
訪評。

4月

5/10前完
成實地訪
評結果總
檢討，並
將評鑑結
果及相關
改善機制
送校自評
執行委員
會。

5月 6月

6月底前
召開校自
評執行委
員會審核
評鑑結果
級自我改
善機制。

改善事項
無法於期
程內完成
改善者，
需逐年追
蹤考核，
直至解除
列管。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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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行政單位實施行政評鑑時程

103學年度
人事室、會計室 104學年度

總務處
環安中心

101學年度
教務處、學務處、國際處

102學年度
秘書室
電算中心

100學年度
研發處、圖書館

每五年一循環週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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